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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

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涂国身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签订《收购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协议书》的议

案 

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以现金 1.68 亿元人民币购买

张佳捷、李笑怡持有的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擎天科技”）100%

股权，并签订《收购上海擎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协议书》。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为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公司就购买擎天科技 100%股权盈利预

测补偿事宜与张佳捷、李笑怡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授权董事长办理公司收购擎天科技 100%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收购擎天科技 100%股权事宜的顺利进行，提高工作效率，同意

授权董事长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 2 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安消（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名称为准），占新设子公司股权比例的 100%。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处置闲置房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12 个月内处置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 390号的闲置房产，处

置价格不低于评估价值，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的 12 个月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处理有

关本次房产处置的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关于同意香港子公司申请贷款并为其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香港中安消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消国际”）

向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申请 3.8 亿元港币的银行贷款；同意公司与卫安有限公司、

卫安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同意中安消国际使用卫安中心部分房

产（卫安中心地下室上层、一楼（包括屋顶平台）、地面 1 号单元的车间及所有

建筑物外墙、地面停车场 L1,L4,L7,L9 和 L10、地下室下层停车场 P10,P11,P12

和 P13、卫安中心 2 楼 6,7,8,9,10 单元）作为本次贷款的抵押物，并同意授权董

事长在不超过上述授权范围内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或办理其他相关手续，超出授权

额度范围外的担保，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决策程序。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关于提请召开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召开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

召开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以公司股东大会通知为准。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18 日 

 


